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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回收舊衣指引 

110年 11月 8日函頒 

111年 4月 12日修正 

一、 緣由 

民眾丟棄舊衣時，常因不清楚舊衣回收管道，而將舊衣當作一般

垃圾丟棄。為了讓民眾瞭解舊衣回收管道及如何回收舊衣，以提

升舊衣回收效率與使用效益，特訂定本指引。 

二、 回收目的與精神 

推廣舊衣回收共享概念，延長舊衣的使用壽命。 

三、 回收項目與內容 

（一） 國內舊衣回收主要為推廣二手衣再使用。經過清潔整理可堪

使用的舊衣，例如外衣、外褲、裙子、洋裝、背心、外套、

西裝等，均可回收。 

（二） 不需回收的項目為棉被、枕頭、床單、床罩、帽子、內衣褲、

鞋襪、窗簾、桌（浴、毛）巾、圍裙、地毯、踏墊、毛線、

皮帶、腰帶、皮包、手套、坐墊、絨毛玩具、布偶、布袋、

布條等其他紡織品。 

四、 回收方法與管道（如圖 1所示） 

（一） 回收方法 

民眾交付舊衣前請清潔整理，將舊衣清洗整理乾淨，勿弄溼、

弄髒，經簡單打包後，透過全國不用品藏寶地圖或選擇所在

區域提供之回收管道回收，以利再使用或再利用。 

（二） 回收管道 

1. 全國不用品藏寶地圖 

民眾可透過環保署建置之「全國不用品藏寶地圖」（網址：

https://recycle.epa.gov.tw/utmap/MapQry）找尋住家附近的

舊衣回收店家或回收站點資訊。舊衣回收店家的人員一般

會先進行初步檢視後，決定是否收受，回收後則按品質、

種類分級進行後續再使用（例如：捐贈、販售或交換）。 

https://recycle.epa.gov.tw/utmap/MapQ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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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潔隊資源回收車 

民眾交給當地環保機關清潔隊資源回收車進行回收。清潔

隊回收後，會將舊衣單獨標售或併入其他資源回收物統包

標售，並流向舊衣回收業者進行回收再利用，回收業者依

材質與品質以人工挑選分類貯存，其中堪用品銷售輸出國

外或在國內市場以二手物流通使用，其次分選出可降級使

用（作為抹布、填充料）部分進行販售，剩餘部分則能源

化利用或委託焚化。 

3. 地方政府核准設立之舊衣回收箱 

部分地方政府提供社福團體、慈善團體或回收業，經由申

請或公開招標取得核准設置舊衣回收箱。經地方政府核可

設置之回收箱（如圖 2、圖 3所示）會完整標示核准單位、

核准字號、設置單位、連絡電話等，違規設置的回收箱則

不具核准單位、字號等。 

民眾可將經過清潔整理仍堪使用的舊衣，投入貼有地方政

府許可字號的舊衣回收箱中。後續則由機關核准的民間團

體或業者進行收運及篩選出品質較佳的舊衣再使用。 

4. 服飾販賣業者逆向回收 

國內部分時尚品牌的廠商已開始回收自家的舊衣，如

H&M、Levi's、Uniqulo 等。民眾可以將各該品牌的舊衣

經過清潔整理仍堪使用的外套、裙子、襯衫、外褲或西裝

等，於營業時間內交給櫃檯服務人員進行回收。回收的舊

衣也會經分類進行再使用或再利用。 

五、 棉被、地毯等不需回收項目屬一般廢棄物，民眾可直接送交垃圾

車，如因體積太大無法裝入專用垃圾袋丟棄於垃圾車收運者，得

與當地清潔隊約定時間，以大型廢棄物方式收運處理。 

六、 民眾如發現舊衣回收箱有違法設置或髒亂情形，可撥打免費通報

電話 0800-066-666，或電洽地方環保局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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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舊衣回收管道與利用示意圖 

 

 

 

 

圖 2 合法舊衣回收箱 圖 3 環保單位核准標示 

 


